
董事会对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公司聘请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审计事务所）

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审计事务所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一、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内容

（一）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7（1）“资产管理计划到期”所述，根据 2018 年 7

月 6日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及后续相关年度补充公告，公司先后出资人民

700,000,000.00 元参与设立民生加银资管添益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资管计

划”）。根据该资管计划相关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该资管计划应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到期终止。公司于本期计入投资收益 10,794,444.44 元。审计事务所已

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收到资产管理人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

生加银”）的函证回函，民生加银按公司 2021 年 8 月 13 日通知函、2021 年 7

月 16 日投资指令函继续持有委托资产，2022 年 3月 8 日民生加银通知公司以资

管计划财产现状方式对委托人进行财产分配及进行底层资产所涉文件的原件接

收，公司尚未开始接收。由于资管计划到期尚未进行清算、底层资产接收工作尚

未完成，审计师无法实施满意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认

公司在该资管计划中可能取得的收益，进而无法确定该资管计划本金及投资收益

的列报是否公允。

(二) 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详细理由和依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第七条规定，当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



重大错报的结论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八条规定，注册会计

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

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

应当发表保留意见。

上述事项审计师认为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是重大的；但因资管计划到期尚未进

行清算、底层资产接收工作尚未完成，审计师无法实施满意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认公司在该资管计划中可能取得的收益，进而无法确

定该资管计划本金及投资收益的列报是否公允。

上述事项不涉及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严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仅对财务报

表的特定项目产生影响，而这些特定项目不会对财务报表其他项目的公允性产生

严重影响；且公司已在附注中充分披露，这些披露能够帮助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

财务报表，因此审计师认为上述事项的影响不具有广泛性。

（三）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

影响

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审计师无法确定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

对公司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

二、董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及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因受疫情封控影响，民生加银通知公司以资管计划财产现状方式对委托人进

行财产分配及进行底层资产所涉文件的原件接收，相关人员未能收到上述文件。

公司将在复工复产后立刻推进相关资管计划的接受、清算工作，最大限度维护公

司合法权益。



董事会将持续关注资管计划的进展情况，督促相关人员积极推进相关问题的

解决。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9 日


